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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性到相关性:
中国证据法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阳　 平

(中国政法大学 证据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ꎬ证据“客观说”长期影响着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ꎬ不仅造成

了我国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和证据制度的不健全ꎬ而且给司法实践带来严重后果ꎮ自１９９６年以

来ꎬ随着证据“客观说”自身谬误的凸显、疑罪从无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英美证据理论在我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及证据法学学科建设取得

的显著进步ꎬ我国证据法学出现了从执迷于证据“客观说”到接受证据相关性规则的转型趋

势ꎮ为实现彻底转型ꎬ应通过立法和指导性案例明确相关性的定义及内涵ꎬ指引司法实践和

学术研究ꎻ以相关性为逻辑主线ꎬ构建体系化的证据规则和证据理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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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当代中国ꎬ１９７８年是值得铭记的一个年份[１]ꎮ这一年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ꎬ不仅宣告

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ꎬ而且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ꎬ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扬帆起

航ꎮ①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ꎬ与其他法学学科一样ꎬ证据法学学科也开始恢复重建ꎮ４０年过去ꎬ伴
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巨大进步ꎬ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基本形成ꎬ证据法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

面[２]ꎮ总结我国证据法学过去４０年的发展历程、规律、意义ꎬ展望其未来走向ꎬ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
义ꎮ目前ꎬ回顾总结证据法学发展历程的文献ꎬ大多是用一些抽象的词概括各阶段证据法学的总体发

展特点ꎬ包括证据立法、制度、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等内容ꎬ比如ꎬ有的将我国证据制度４０年历程分为恢

复重建、初步形成、快速发展等三个时期[２]ꎬ有的将证据法学科建设３０年历程分为重建、发展和繁盛三
个时期[３]３６３－３６５ꎮ这类总结性文献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证据法学的发展变化情况ꎬ但由于其没有按照证
据法的理论基础来呈现证据法的发展历程ꎬ缺乏逻辑主线ꎬ因而不利于我们清晰了解证据法学的发展

规律和展望其未来走向ꎮ
鉴于证据属性是证据法学的“本体论”问题ꎬ是构建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４]ꎬ本文试图以证据属性

为逻辑主线ꎬ描述过去４０年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规律ꎮ本文论证的命题是:改革开放以来ꎬ证据“客观

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ꎬ不仅扭曲了证据理论ꎬ而且给立法和司法实践

带来了严重后果ꎬ不过ꎬ自１９９６年以后ꎬ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证据属性的认识出现了由执迷于客观性到

接受证据相关性的转型趋势ꎮ这一转型趋势的出现有复杂的成因和重要法治意义ꎬ并对我国证据法学

的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ꎮ

二、证据“客观说”占主导地位的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ꎬ解放思想”的路线ꎬ摒弃了过去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错误ꎮ在这一背景下ꎬ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一场围绕证据是否具有“阶级属性”的争论也就

此终结ꎮ②１９７９年７月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３１条将证据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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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一时期法制的主要进展包括ꎬ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ꎬ必须加强法制ꎮ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
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ꎮ”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２卷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ꎬ第１４６页ꎻ１９７９年９
月９日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ꎬ批评了过去有政策就不要法律、以言代法、以
权压法等现象ꎬ明确宣布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参见中发〔１９７９〕６４号文件)ꎮ１９７９年ꎬ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

讼法等７部法律通过ꎬ参见陈兴良:«回顾与展望:中国刑法立法四十年»ꎬ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ꎮ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ꎬ学术界关于证据是否具有“阶级性”曾有过激烈争论ꎮ当时ꎬ认为证据具有阶级属性的文献主要

包括:孙兴起:«有无阶级性要区别看待»ꎬ载«法学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３期ꎻ前进:«谈谈刑事诉讼证据的阶级性»ꎬ载«法学

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３期ꎻ戴福康:«刑事诉讼证据为什么具有阶级性»ꎬ载«法学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４期ꎮ持反对意见的文献包括:
田静仁:«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和阶级性问题»ꎬ载«法学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２期ꎻ陆研:«谈谈刑事诉讼证据有无阶

级性的问题»ꎬ载«法学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４期ꎮ１９８１年ꎬ有学者对证据具有阶级性的观点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算(参见戴福

康:«刑事诉讼证据有没有阶级性?»ꎬ载«群众论丛»１９８１年第４期)ꎬ有趣的是ꎬ该学者最初反对证据具有阶级性(参见

戴福康:«证据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ꎬ载«法学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３期)ꎬ后又发表文章公开声明放弃原来的观点ꎬ反过来

论证刑事证据应当有阶级性(参见戴福康:«刑事诉讼证据为什么具有阶级性»ꎬ载«法学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４期)ꎮ



证据”ꎬ从立法上确立了“证据是事实”的立场ꎮ证据“客观说”或“事实说”也成为当时学界的共识ꎮ笔
者在“中国知网”检索篇名中含有“证据”的文献发现ꎬ１９７８年后的最早一篇文献是«北京政法学院学

报»于１９７９年３月登载的«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性质»一文ꎬ该文认为ꎬ“证据必须是客观事实ꎬ证据必须

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ꎬ这是证据的本质、规定或性质ꎮ” [５]同年发表的另一篇关于证据的文献持类似

观点ꎬ认为“案件事实和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物ꎮ无论案情多么复杂ꎬ犯罪行为多么隐蔽、狡猾ꎬ都
能查证清楚ꎬ使主观认识正确地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ꎬ作出正确的结论ꎮ” [６]此外ꎬ１９８４年ꎬ崔敏教授在

«怎样看待证据的客观性»一文中ꎬ虽然不赞成刑事证据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

在”ꎬ但却承认刑事证据都是“独立于犯罪分子和办案人员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ꎬ认为这是刑

事证据客观性的全部含义[７]ꎮ
此后ꎬ学界对证据属性出现了“三性说”(客观性、关联性和法律性)和“两性说”(只承认刑事证据

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之争[８]７－８ꎬ尽管这两派对合法性是否应作为证据的属性之一存在分歧ꎬ但都承认

客观性、关联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ꎮ不过ꎬ值得指出的是ꎬ早期我国法学界对证据关联性或相关性的理

解ꎬ并不符合相关性的标准定义ꎮ①例如ꎬ有学者认为ꎬ所谓证据相关性ꎬ就是说ꎬ“它必须是同案件有内

在联系的客观事实” [９]ꎮ判断一个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ꎬ在我国还曾出现过“内在联系说”“客观联系

说”“紧密联系说”等观点[１０]ꎮ无论是哪一种“联系说”ꎬ都强调证据与案件事实存在实质性或客观性联

系时才具有相关性ꎬ这相当于证据对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证明作用才行ꎬ且用来连接证据事实与案件事

实的相关性也必须是客观、真实的ꎮ根据这种观点ꎬ证据的客观性与相关性ꎬ以及证据的相关性与证明

力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ꎮ换言之ꎬ传统证据“三性说” “两性说”中的客观性、关联性实质上是一个概

念ꎬ即证据的客观性ꎮ在这一时期ꎬ证据通常被理解为是事实或客观存在ꎮ笔者将之称为证据“绝对客

观说”ꎮ该学说也为后来少数学者所接受ꎬ例如ꎬ程荣斌教授认为ꎬ“客观性指证据是在社会中实际发

生ꎬ或者是实际存在的事实ꎬ而不受主观性推测、主观想象或者是人们捏造的东西” [１１]ꎮ陈光中教授认

为ꎬ“证据必须是真实的ꎬ而不能是虚假的、伪造的ꎮ” [１２]

与证据“绝对客观说”相对应的是后来有学者提出的证据主客观相统一的“相对客观说”ꎬ即证据

在收集过程中必然含有收集主体的主观因素ꎬ但认为这种主观因素不能歪曲客观ꎬ否则这种主观因素

应当加以排除ꎬ证据具有主观性特征并不能因此而改变证据客观性的本质属性ꎮ②不过ꎬ到了２１世纪之

初ꎬ一些学者开始认为传统的证据“客观说”(无论是“绝对客观说”还是“相对客观说”)具有抽象性、
笼统性及难以实现性等种种弊端ꎬ提出“法律真实说”以取而代之ꎮ③对“法律真实”一个较为普遍的定

义是: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证明的过程中ꎬ运用证据对案件真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

法的规定ꎬ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１３]ꎮ根据“法律真实说”ꎬ证据是一种客观事实ꎬ
只是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物ꎬ而是有法律规定的形式ꎬ法律规定是评判证据真假的标准ꎻ当证据材料具

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ꎬ就具备了客观事实向法律事实转化的条件之一[１３]ꎮ
证据“绝对客观说”、证据“相对客观说”“法律事实说”的先后出现ꎬ反映了人们对证据属性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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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证据相关性的定义可参考美国«联邦证据规则»４０１条:“一个证据是相关的ꎬ如果:(ａ)它比没有该证据ꎬ存在任

何趋向性ꎬ使一个事实更可能或更不可能ꎻ且(ｂ)该事实对于决定该诉讼是要素性的ꎮ”相关性并不等同于证明力的充

分性ꎬ或法律相关性ꎬ而是一种逻辑的关联ꎮ
持上述观点的文献参见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第五版)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ꎬ第１５１页ꎻ宋英辉、汤维建主

编:«证据法学研究述评»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ꎬ第１６２－１６３页ꎮ
持“法律真实说”观点的文献ꎬ可参见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ꎬ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１期ꎻ锁正杰、陈永生:

«论法律真实»ꎬ载«诉讼法学研究»第１卷ꎬ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ꎻ汤维建:«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ꎬ载
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１卷ꎬ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ꎮ



识更加深入、全面ꎬ开始承认主观因素、法律要件和程序在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和证明中的作用ꎮ不过ꎬ
尽管这三种理念表面上存在分歧ꎬ但实质上都没有脱离证据“客观说”的范畴ꎬ即都以客观事实作为参

照系来衡量证据的属性ꎬ认为证据具有客观性或真实性ꎬ证据主观性不能否定客观性ꎬ案件事实本身

仍然是判定法律事实是否为真实的标准[１４]ꎮ
证据“客观说”不仅为当时的立法所确认ꎬ在学术界占有较大市场ꎬ而且还是法官采纳证据或认定定

案根据的一个重要理由ꎮ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ꎬ在１９７８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所

作的３４４３８２５份刑事判决书中ꎬ裁判理由中出现关键词“客观性”的案件为１６４９个ꎮ①例如ꎬ在聂树斌案中ꎬ
再审判决书认定聂树斌无罪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ꎬ聂树斌

作案时间不能确认ꎬ作案工具花上衣的来源不能确认ꎬ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ꎮ②

可见ꎬ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ꎬ人们对证据“客观说”都有根深蒂固的认识ꎮ正如有学者所言ꎬ
“在我国的诉讼证据理论上ꎬ诉讼证据的客观性从来就是不容质疑的问题ꎮ从相当意义上说ꎬ诉讼

证据的客观性特征是我国构建证据理论体系的基础ꎬ甚至是我国确立诉讼原则、设置诉讼程序的基石

之一ꎮ” [１５]根据崔敏教授的研究ꎬ国外学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学者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诉

讼证据的认识ꎬ有“原因说”“结果说”“方法说”“证明说”和“综合说”ꎬ但就是没有“真实说” [８]３ꎮ为什

么人们对证据“客观说”会有如此根深蒂固的认识?笔者认为ꎬ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证据法学受苏

联的诉讼法和证据法学的影响有重要关系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伪法统被废除ꎬ全面转向苏联的

法律制度[１６]ꎮ而在苏联ꎬ“客观真实”被认为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ꎬ它“首先是决定了苏维埃刑事诉

讼中全部证明行为的目的ꎬ意味着立法者要求审判员所制作的判决完全符合于实际的事实ꎮ”③与

“客观真实说”相符的是证据“事实说”ꎮ例如ꎬ１９５８年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第１５
条)和１９６０年的«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６９条)对证据定义如下:“刑事案件的证据是调查机关、侦查

员和法院据以判明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存在和实施该行为的人是否有罪的任何事实材料ꎬ以及对正

确解决案件具有意义的其他情况ꎮ” [１７]新中国成立初期ꎬ随着我国学界对苏联刑事诉讼法、证据法教

材的译介ꎬ④“客观真实”原则和证据“事实说”传播到中国ꎬ并俨然成为“我国证据制度的灵魂ꎮ” [１８] 此

外ꎬ也有学者认为ꎬ证据的客观性属性之所以受到如此青睐ꎬ与我国“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路线分不

开ꎬ传统的证据学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开这一思想路线的限制[１９]ꎮ“实事求是”理念把客观存在作为认

知的客体ꎬ认为是可知的ꎬ这等同于“如实呈现事实的真相” [２０]ꎮ
将客观性视为证据的基本属性ꎬ是特定时代的产物ꎬ应当将其置于那个特定时代去理解ꎮ从一定

意义上看ꎬ证据“客观说”是对证据“阶级说”的否定ꎬ具有一定积极意义ꎮ另外ꎬ证据“客观说”坚持证

据必须是真实的ꎬ并主张“按照实事求是原则ꎬ应当尽可能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 [２１]ꎬ做到“不枉不

纵”ꎮ从这个意义上说ꎬ证据“客观说”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ꎬ即旨在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ꎮ然而ꎬ在刑事

诉讼中“不枉不纵”只是一种理想状态ꎬ这种理想并不总是能照进现实[２２]ꎮ在疑案处置中ꎬ由于没有

“实事”存在ꎬ“不枉”与“不纵”并重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ꎮ因此ꎬ这种观念看似不偏不倚ꎬ但在司法实

１２１第 ６ 期 阳平:从客观性到相关性:中国证据法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 ｈｔｔｐ:/ / ｗｅｎｓｈｕ.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ꎬ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ꎮ检索条件为“理由:客观性ꎻ案件类

型:刑事案件ꎻ文书类型:判决书ꎻ裁判日期:１９７８－０１－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ꎮ”
(２０１６)最高法刑再３号ꎮ
切里佐夫:«苏维埃刑事诉讼»ꎬ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ꎬ第１１８页ꎮ转引自卞建林、谭

世贵主编:«证据法学»(第二版)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ꎬ第７７页ꎮ
这方面的译著主要有:贝斯特洛娃编著:«刑事诉讼»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版ꎮ安扬维辛斯基:«苏维埃法

律上的诉讼证据理论»ꎬ王之相译ꎬ王增润校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ꎮ



践中ꎬ却极易滑向宁枉勿纵[２３]ꎮ此外ꎬ证据“客观说”要求事实认定的准确率达到１００％ ꎬ这是人类难以

企及的“神能”标准ꎬ这种过高的标准给侦查人员、检察官造成了过大的压力ꎬ成为刑讯逼供的动

因[２４]ꎮ不仅如此ꎬ证据“客观说”“实事求是”理念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ꎬ办案人员会认为ꎬ
只要注重调查ꎬ那么调查获得的证据会容易被理解就是“实事”ꎬ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会被认为就是

真相ꎮ即便事后发现原判错误ꎬ相关部门仍会坚信所办案件是“铁案”ꎬ阻挠错案的纠正ꎮ呼格吉勒图

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案件历经数年申诉无果ꎬ直到“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ꎬ才最终得以纠正ꎬ
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ꎮ当然ꎬ错案形成的原因很多ꎬ但关于证据本身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属性的认识

误区ꎬ无疑是一个深层次因素ꎮ证据“客观说”等传统理念给司法实践带来的上述严重后果ꎬ促使人们

反思证据“客观说”的科学性ꎮ

三、证据“客观说”向证据相关性转型的阶段:１９９６ 年至今

转型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新旧事物的共存ꎮ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ꎬ人们对证据根本属性的认识也在

发生着变化ꎮ近年来ꎬ证据相关性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ꎬ一些学者也开始提出证据

相关性概念ꎬ否定证据“客观说”ꎮ
首先ꎬ我国的证据立法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证据“客观说”或者“事实说”立场ꎬ开始出现证据相关

性的精神或概念ꎮ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定义均为:“证明案件真实情

况的一切事实ꎬ都是证据”ꎬ①二者均是持证据“事实说”立场ꎮ并且ꎬ两部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均没有

“相关性”或“关联性”一词ꎬ仅规定审判长有权制止控辩双方进行与案件无关联的发问ꎮ②不过ꎬ这一

局面之后逐渐有了新的变化ꎮ１９９８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开始允许控辩双方就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向审判长提出异议ꎬ并要求控辩双

方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向法庭出示证据时ꎬ向审判长说明拟被证明的事实ꎮ③这体现了相关性规则开

始运用于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环节ꎮ之后ꎬ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行政诉讼证

据规定»开始使用“关联性”一词ꎬ并规定法官在认证环节注重审查判断证据有无关联性ꎮ④对证据相

关性一个相对完整的表述ꎬ是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ꎬ即“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ꎬ都是证

据”ꎬ这被认为是中国式证据相关性定义ꎮ此外ꎬ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专设四条(第６９条、第８４条、第９２条、第９３条)ꎬ对不同种类证据的

“关联性”审查作了规定ꎮ⑤相关性在我国证据法中地位提升的另一个例证ꎬ是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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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分别参见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第３１条、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４２条ꎮ
例如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５条、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５６条:“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

时候ꎬ应当制止”ꎮ
参见１９９８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３６条、第１３９条ꎮ
例如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６６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ꎬ应当从各证据

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５４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ꎬ确定

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ꎬ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ꎬ准确认定案件事实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第６９条:对物证、书证应

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五)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ꎮ第８４条: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ꎮ第９２条: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六)内容与案件事实有关

关联ꎮ第９３条:对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ꎬ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四)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ꎮ



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２７条ꎬ即“勘验、检查、搜查等方式收

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ꎬ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的ꎬ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ꎮ”
其次ꎬ自１９９６年以来ꎬ相关性规则更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ꎮ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

检索发现:(１)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的刑事案件判决书共３８９份ꎬ其中出现“相关性”或
“关联性”关键词的判决书为０份ꎮ(２)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的刑事案件判决书共有

３３８８６８９份ꎬ其中出现“相关性”或“关联性”关键词的判决书共６７９２８份ꎬ占比约２％ (参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年“相关性”或“关联性”一词载入刑事案件判决书的份数①

载有“相关性”或“关联性”一词的刑事案件判决书份数
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

０ / ３８９ ６７９２８ / ３３８８６８９

从上述数字对比中可发现ꎬ“相关性”概念开始大量出现在刑事判决书中是在１９９６年之后ꎬ这与

１９９６年后证据立法更加体现相关性的重要地位的时间节点基本吻合ꎮ尽管法官在判决书中运用相关

性规则的比例还不高ꎬ但相比于１９９６年之前ꎬ这无疑是一种进步ꎮ进一步分析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期间相关

判决书的内容发现ꎬ法官对“相关性”概念的认识或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相关性视为证据

的属性之一ꎬ并根据证据裁判原则审查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ꎻ②二是要求侦查机关证明物证、书证的来

源ꎬ以建立所出示的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ꎻ③三是认定“无关联性则无证明力ꎬ对证据的关联

性应根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ꎬ④无关联性证据应予以排除ꎮ⑤从中可看出ꎬ实践中ꎬ法官对相关性的理

解基本符合相关性的定义ꎮ
此外ꎬ近年来ꎬ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摒弃证据“客观说”ꎬ提出了相关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的观点ꎬ⑥

不同于过去一些学者对相关性或关联性的错误理解ꎬ他们对证据相关性的理解与英美法系中的证据

相关性定义基本一致ꎮ例如ꎬ有学者将相关性定义为“证据与待证要件事实之间具有证明关系ꎬ有助于

法官审查判断事实发生之可能性的属性ꎮ” [２４]

综上ꎬ我国证据立法、司法实践、学界对相关性概念和规则的认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最初

证据规则中甚至找不到相关性一词ꎬ到１９９６年之后ꎬ相关性概念开始在取证、质证、认证规则中出现ꎬ
再到刑事诉讼法中出现相关性定义ꎬ以及司法解释或法律文件专门强调相关性须作为审查判断证据

的标准ꎮ这是一个对证据“客观说”不断否定的过程ꎬ也是人们对证据相关性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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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ꎬｈｔｔｐ:/ / ｗｅｎｓｈｕ.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ꎬ检索时间: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３日ꎮ需要说明的是ꎬ上述数据是根据

“关联性”或“相关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ꎮ司法实践中ꎬ不排除法官在事实认定中适用了证据相关性规则ꎬ但没在判决

书中表达出来ꎬ或者用了“无关”“没有关联”等其他体现这一规则的词汇ꎬ因而这种检索获得的数据反映的仅是一种

宏观的变化趋势ꎮ
例如ꎬ“对从贩毒人员控制车辆内查获的毒品ꎬ应当根据证据裁判的原则ꎬ审查贩毒人员与毒品及车辆具有关联

性、控制性的证据ꎮ”参见蔡璐凯、蔡时强:«毒品来源存疑案件的证据审查»ꎬ载«人民司法»２０１７年第１７期ꎮ
例如ꎬ“侦查机关在收集物证、书证过程中ꎬ需要依法制作提取笔录和清单ꎬ以反映物证的来源ꎬ从而在‘物证与

案件事实之间建立起关联性’ꎮ”参见(２０１５)浙刑三终字第４７号二审判决书ꎮ
参见(２００９)昆刑初字第０４３９号一审判决书ꎻ(２００９)苏中刑终字第０２１９号再审判决书ꎮ
例如ꎬ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在认定上诉人陈明华挪用公款、贪污、玩忽职守一案中ꎬ认为平塘

县掌布镇委员会、掌布镇人民政府建议对陈明华免于刑事处罚或减轻处罚的意见ꎬ“不具备证据相关性”ꎮ参见(２０１６)
黔２７刑终１５７号ꎮ

参见王进喜主编:«刑事证据法的新发展»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ꎻ张保生主编:«证据法学»(第三版)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ꎬ第１４页ꎮ



事实上ꎬ相关性作为证据的根本属性ꎬ在西方国家已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ꎬ被认为是“所有证据

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２５]ꎮ例如ꎬ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澳大利亚«１９９５年证据法»、英国的判例均对相关

性作了专门的定义ꎮ①在欧陆法系国家ꎬ尽管没有专门证据法及关于证据相关性的定义ꎬ但诉讼法典中

一些条文体现了证据相关性的精神ꎮ例如ꎬ«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４４条第２款规定:“为查清真相ꎬ法院

依职权应当将证据调查涵盖所有对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材料ꎮ” [２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１０
条第２款规定:“审判长也可依据庭审的进展情况ꎬ提出任何其认为有助于查明真相的新证据

()ꎮ” [２７]

证据相关性规则是理性裁判的基础ꎬ因为“当且仅当对争议性事实之主张的盖然性真相的判断是

以从提交给裁判者的相关证据所作出之推论为基础的时候ꎬ这种裁判性事实认定的方法方才是‘理性

的’ꎮ” [２８]此外ꎬ相关性规则最能体现证据法准确价值ꎬ因为它“旨在向事实裁判者展现将有助于作出

决定的全部信息ꎮ对不相关证据的排除也遵从于发现事实真相的价值ꎬ因为它使事实认定者的注意力

集中于适当的信息ꎬ且仅仅集中于适当的信息ꎮ” [２９] 作为证据法学的基础ꎬ人们对证据根本属性的认

知所发生的由客观性到相关性的转变趋势ꎬ事实上也是我国证据制度变革的表征ꎬ②表明我国证据制

度更加体系化ꎬ有利于发现真相、实现理性裁判ꎮ

四、证据“客观说”转向证据相关性的原因剖析

在我国ꎬ人们对证据“客观说”有着根深蒂固的认识ꎬ然而这一局面正在改变———证据相关性开始

为更多人所接受和运用ꎮ本文试图剖析这一转型趋势发生的原因ꎬ以便于我们理解我国证据理论和证

据制度变革的逻辑ꎬ展望未来证据法学的发展方向ꎮ

(一) 证据“客观说”的难以自恰

第一ꎬ证据“客观说”论者承认证据是案件发生后留下的痕迹ꎬ是客观存在和事实ꎬ混淆了事实与

存在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ꎮ事实是一个认识论范畴ꎬ“是成为认识对象并被感官和思维所把握的那

部分存在” [３０]ꎮ陈波教授也表达了类似观点ꎬ认为事实是“认知主体带着特定的意图和目标ꎬ利用特定

的认知手段ꎬ对外部世界中的状况和事情所做的有意识的剪裁、提取和搜集ꎬ因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

的混合物” [３１]ꎮ可见ꎬ事实涉及认识主体主观因素的介入ꎬ并非是客观的ꎮ而存在是一个本体论概念ꎬ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ꎬ是纯客观的ꎮ存在对认知主体既没法验证ꎬ也没有认识论意义ꎮ即便

“有这么一种不可能的办法———我们能够证实我们所能经验到的世界以外的一个世界是存在的ꎬ这也

只是一个无益的成就ꎬ因为这样一个世界将不包含任何为我们所见和所感觉的事物ꎮ” [３２]７因此ꎬ证据

的“客观性”审查无法实现ꎮ为摆脱这种困境ꎬ证据“客观说”不得不求助于客观性的反面即主观性ꎬ认
为证据既有客观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的一面[３０]ꎮ既然承认证据具有主观性ꎬ为什么单说客观性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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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４０１规定:“一个证据是相关的ꎬ如果:(ａ)它比没有该证据ꎬ存在任何趋向性ꎬ使一个事实更

可能或更不可能ꎻ且(ｂ)该事实对于决定该诉讼是要素性的ꎮ”澳大利亚«１９９５年证据法»第５５条规定:“诉讼程序中具

有相关性的证据是指ꎬ若其被采纳ꎬ就能合理地(直接或间接)影响对诉讼程序中的争议性事实之存在可能性进行评估

的证据ꎮ”此外ꎬ英国 ＤＰＰ ｖ Ｋｉｌｂｏｕｒｎｅ (１９７３)ＡＣ ７２９ꎬ ７５６ꎬ ＨＬ 对相关性定义为:“如果一项证据在逻辑上能够证实或

者证否某项待证事实ꎬ那么该证据就是相关的ꎮ”
有学者已从具体制度层面论述了中国证据制度自１９９６年以来所发生的变革ꎬ这一观点与本文认为从证据客观

性到相关性的转型发生在１９９６年之后ꎬ殊途同归ꎮ参见吴洪淇:«刑事证据制度变革的基本逻辑:以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我国

刑事证据规范为考察对象»ꎬ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ꎮ



据的属性?并且ꎬ在认识论领域ꎬ一切都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ꎬ坚持证据只有客观性或主观性ꎬ都属于

以偏概全ꎮ
第二ꎬ证据“客观说”是将证据与事实混为一谈ꎮ事实具有真实性ꎬ而证据有真假之分ꎮ审查判断证

据是否具有证明力ꎬ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判断证据是否真实ꎮ然而ꎬ除非对案件有独立于证据的其他认

识途径ꎬ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的真实性时并没有一个本体的案件事实作为参照ꎬ只能通过其他证据、
生活和逻辑经验来印证、判断ꎬ因而ꎬ即便被事实认定者认为是真实可信、有证明力的证据也不一定就

是事实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明确指

出:“证据并不等同于客观事实ꎮ”①从逻辑的角度来看ꎬ证据“事实说”若成立ꎬ“就没有必要再研究证

据是否真实可信和是否允许采信了” [１７]ꎮ证据“客观说”无法回答诸如“真假证据哪一个具有客观性”
这样棘手的问题[２]ꎬ也明显与刑诉法中要求对证据“查证属实ꎬ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以及刑法

中“伪证罪”的规定自我矛盾ꎬ后者根本就是多余了[３３]ꎮ
第三ꎬ证据“客观说”没有认识到事实认定的盖然性特点ꎮ证据“客观说”的一个假定前提是ꎬ人的

主观能正确地反映真理ꎬ认识主体基于客观证据得出的结论就是客观事实ꎮ然而ꎬ即便是承认人类思

维具有至上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也强调ꎬ每一个人以至每一代人ꎬ由于受到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暴

露的程度、社会历史的实践水平、主观的条件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各方面的限制ꎬ他们的思维又是非

至上的ꎬ即有限的和相对的[３４]ꎮ更何况ꎬ对一个个案件的事实认定属于个别人的思维ꎬ受特定认知主

体的认知范围、认知能力、认知手段ꎬ以及成本、时间等因素的制约ꎬ对事实的认定具有相对性和有限

性ꎮ从证据的视角来看ꎬ由于事实认定者对过去发生的事实并无亲身知识ꎬ只能依靠证据ꎬ而证据具有

不完全性、非结论性、含糊性、不和谐性和不完美的可信性等级等五个特点ꎬ从而使得基于证据得出的

结论必然具有盖然性[３５]ꎮ
证据“客观说”在理论上的难以自恰ꎬ以及如前文所述的给司法实践带来的严重后果ꎬ是该学说逐

渐被摒弃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二) 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和强化

近年来ꎬ呼格吉勒图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一大批曾被认为是“证据确凿充分”的所谓“铁
案”ꎬ因为“真凶”再现ꎬ或者“亡者”归来ꎬ而被发现是错案ꎬ并最终得以纠正ꎮ从发生的冤错案件看ꎬ基
本上都是证据、事实发生了错误ꎮ②这些错案的发生及纠正ꎬ一方面表明ꎬ证据可能是假的ꎮ对此ꎬ证据

“客观说”无法自圆其说ꎮ既然证据有真有假ꎬ以客观性作为证据的属性ꎬ不仅在逻辑上不成立ꎬ也与司

法实践相悖ꎮ另一方面ꎬ它还表明ꎬ相关证据不仅包括有助于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ꎬ还包括有助于证明

被告无罪的证据ꎮ
自１９９６年以来ꎬ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错案所暴露出的司法实践在案件事实认定和证据使用方面

的根本性措施ꎬ催化了刑事证据制度的变革[３６]ꎮ例如ꎬ在赵作海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９日被宣告无罪后不久ꎬ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０日颁布实施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ꎬ其第２条规定:“认定

案件事实ꎬ必须以证据为根据”ꎬ第一次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ꎮ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９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５条、第６条分别明确ꎬ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疑

罪从无原则ꎮ２０１７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再次重申了这两个原则ꎮ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的要义在于:证据并不天然具有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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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ꎮ



性、真实性ꎬ证据是否真实是一个需要审查判断的问题ꎻ不能搞有罪推定ꎬ不能只收集、出示、审查证明

被告有罪的证据ꎬ还应收集、出示、审查判断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ꎮ这两个原则在我国证据立法中的确

立并得到强化ꎬ本身就是对证据“客观说”“不枉不纵”司法观念的否定ꎬ是对证据相关性规则的遵循ꎬ
为证据相关性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了立法保障ꎮ

(三) 庭审制度改革的内在驱动

很长一段时期ꎬ我国程序法以大陆法系为背景ꎬ一贯注重法官调查证据的职权主义而忽视当事人

提出证据的主导性ꎬ因此比较注重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非证据资格问题ꎬ甚至证据资格在审判中根本

不成为问题[３]３６４ꎮ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司法实务人员一直强调证据的证明力即证据的真实性问题ꎬ而忽

视审查证据的资格即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ꎬ对证据相关性的理解甚至强调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客观联

系ꎬ立法也缺乏对证据相关性的定义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ꎬ基于深刻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案件量等各方面的要求ꎬ法院系统开始进行深刻的

庭审制度改革[３]３６５ꎮ随着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ꎬ控辩双方的对抗得到强调ꎬ尤其是近年来“以审判

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及庭审实质化程序的推进ꎬ使庭审融入了更多的当事人主义元素ꎮ裁
判者的角色开始由传统的主动探寻者向中立的被说服者方面转变ꎬ即基于控辩双方对各自主张的证

明力度进行裁决ꎮ而要做到这一点ꎬ裁判者首先需要判断当事方提出的证据是否与其主张有关ꎬ然后

才能去评判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ꎮ因而ꎬ相关性成为裁判者审查判断证据的前提ꎮ另外ꎬ庭审的实质

化要求裁判者基于且只能基于法庭上提供的相关证据ꎬ对争议性事实主张进行裁决ꎬ这恰恰是证据相

关性规则在庭审中的运用ꎬ且这种事实认定的方法才是理性的ꎮ因此ꎬ审判职权主义色彩的淡化ꎬ当事

人主义元素在刑事审判中分量的增多ꎬ一方面使得证据“客观说”不具有可操作性ꎬ另一方面有助于发

挥证据相关性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ꎮ

(四) 证据法学学科建设的推进

由前文可知ꎬ由于特定的时代原因ꎬ证据“客观说”的形成受苏联的刑事诉讼“客观真实”原则和

证据“事实说”的较大影响ꎮ随着苏联的解体ꎬ这一理论前身自身也被摒弃ꎮ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

法典»摒弃了之前的证据“事实说”ꎬ转而采用“信息说”ꎬ其第７４条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据是法院、检
察长、侦查员、调查人员依照本法典规定的程序ꎬ据以确定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应该举

证证明的情况的任何信息材料以及对于刑事案件有意义的其他情况ꎮ” [１７] 根据这个规定ꎬ只有对案件

有意义的信息材料才是证据ꎬ这符合相关性的定义ꎬ理由是相关性回答的是这样的问题:“你收到了一

项信息或者数据ꎬ要问一下该信息是不是与你有意义的某事有关ꎮ” [３７] 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定

义所发生的上述转变ꎬ为我国否定证据“事实说”、接受证据相关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ꎮ
伴随着苏联证据法理论的自我“流产”ꎬ改革开放后以相关性为基本原则的英美证据法理论在国

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大ꎬ证据法学学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ꎮ１９７８年ꎬ国内有学者翻译了美国学者的«证据

法概论»①一书ꎬ向国内介绍了证据“相关性”概念ꎬ指出:“相关性是确立证据规则的基本的统一的原

则”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新一代的学者更加注重从国外相对发达的证据法学理论中汲取营养ꎮ不但

６２１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 年

①参见格雷厄姆利利:«证据法概论»ꎬ蒋恩慈摘译ꎬ陈光中校ꎬ西方出版公司１９７８年版ꎮ该书第二章«证据的相关

性»发表在«环球法律评论»１９８４年第２期ꎮ



有一批学者撰文介绍西方证据理论ꎬ而且国外的一些证据法专著和证据立法也被翻译到中国ꎮ①另外ꎬ
近些年ꎬ一些大学还开设了证据法课ꎬ②并邀请诸多国外知名证据法教授讲授英美证据法ꎮ③２０１７年ꎬ证
据法学被正式批准为法学本科生核心课程 Ｂ 类ꎬ这是证据法学学科建设４０年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

果[２]ꎮ与证据法有关的教学ꎬ对司法理念和法律实践的影响(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特别显著的[３８]ꎮ随
着以相关性为逻辑主线的英美证据法走进课堂以及证据法学学科建设取得的上述进展ꎬ其影响最终

超越了课堂ꎬ走向社会ꎬ为证据相关性规则的适用储备了人才与智识基础ꎮ
上述四个因素为我国证据理论和证据制度从客观性转向相关性分别提供了批判依据、立法保障、

制度环境、人才与智识基础ꎮ它们本身也是我国证据法学在过去４０年所历经的发展变迁ꎮ同时ꎬ这些因

素又相互交织ꎬ成为促进我国证据理论和制度变革的逻辑密码ꎬ并为未来我国构建以相关性为逻辑主

线的证据法学理论和证据制度奠定了基础ꎮ

五、对未来中国证据法学发展的展望

尽管自１９９６年后ꎬ我国证据制度出现了从客观性到相关性转型的趋势ꎬ但并不等于说这一转型就

已完成ꎬ相关性作为证据根本属性的理念仍未树立起来ꎮ在证据法学研究中ꎬ主张证据具有客观性的

传统证据“三性说”“两性说”仍占有较大的学术市场ꎮ④在证据立法中ꎬ相关性目前还没有成为统摄众

多证据规则的一项根本原则ꎮ例如ꎬ上文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２年«解释»第６９条、第８４条、第９２条、
第９３条对不同证据种类的“关联性”审查的规定ꎬ仅把相关性审查放在第４款至第８款的位阶上ꎬ相关性

在起草者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ꎮ在司法实践中ꎬ“有的法院在审理重大刑事案件时ꎬ由于担心‘疑
罪从无会放纵犯罪ꎬ习惯于有罪推定’ꎮ”⑤以至于有助于证明要件事实不成立的“否定性”相关证据往

往难以被采纳ꎮ例如ꎬ在张氏叔侄案中ꎬ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根据杭州市公安局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３日出具的

«法医学 ＤＮＡ 检验报告»提出ꎬ“被害人王某８个手指甲末端检出混合 ＤＮＡ 谱带ꎬ可由死者和一名男性

ＤＮＡ 谱带混合形成ꎬ但并非被告人张辉或张高平与被害人混合形成”的鉴定意见表明不能排除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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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学基地(９年)合作编写:«中国法学三十年(１９７８—２００８)»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ꎬ第３６４－３６５页ꎮ这方面的代表性译著有: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ꎬ何家弘等译ꎬ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ꎻ白绿铉、卞建林译:«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ꎻ理查

德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ꎬ徐昕等译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ꎬ李学军等译ꎬ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ꎻ罗纳德Ｊ. 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三版)ꎬ张保生、王进喜、赵滢译ꎬ满运

龙校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ꎮ
开设证据法课的院校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ꎮ

参见张保生、朱庆文、冯俊伟:«中国证据法４０年»ꎬ载«证据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例如ꎬ２００７年４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ꎬ美国西北大学罗纳德艾伦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为本科生讲授３６

学时«美国证据法»课程ꎮ这一阵容还包括英国诺丁汉大学 Ｐａｕｌ Ｒｏｂｅｒｔｓ 教授ꎬ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Ｊｏｓｅｐｈ Ｈｏｆｆｍａｎꎬ美国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Ｅｄｗａｒｄ Ｉｍｗｉｎｋｅｌｒｉｅｄ 教授等ꎮ参见张保生、朱庆文、冯俊伟:«中国证据法４０年»ꎬ载«证据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ꎮ

证据“三性说”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吴高庆主编:«证据法学»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ꎻ何家弘、张卫平主编:
«简明证据法学»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ꎻ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第５版)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ꎻ潘金贵主

编:«证据法学»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ꎻ叶青主编:«诉讼证据法学»(第２版)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ꎬ证据“两性说”
的代表性文献包括:张建伟:«证据法要义»(第２版)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ꎻ卞建林、谭世贵主编:«证据法学»(第３
版)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ꎮ



作案的可能ꎮ但二审法院判决:“本案中的 ＤＮＡ 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ꎬ①未将 ＤＮＡ 鉴定

意见作为本案被告人无罪的证据ꎮ根据相关性的定义ꎬ对案件要素事实不成立有证明作用的也具有相

关性ꎮ本案中的鉴定意见有助于证明他人接触进而杀害被害人的可能性ꎬ即有助于证明被告人未实施

犯罪行为的可能性ꎮ因此ꎬ本案二审法院对该相关鉴定意见予以排除是错误的ꎬ属于对相关性的误解ꎮ
本案后来再审根据新的鉴定意见认定凶手另有其人ꎬ判决两名被告无罪ꎬ②也证实了二审法院排除相

关证据存在错误ꎮ
为实现证据“客观说”向证据相关性的彻底转型ꎬ须认识和解决当前证据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

存在的上述问题ꎮ在此ꎬ本文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展望:

(一) 明确证据相关性的定义ꎬ指引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

在有证据法典的英美法系国家ꎬ通常都会明确规定证据相关性的概念ꎮ例如ꎬ如前文所提到的ꎬ美
国«联邦证据规则»、澳大利亚«１９９５年证据法»、英国某些判例对证据相关性均有定义ꎮ目前我国的证

据规则中尽管有体现“相关性”精神的条款ꎬ但缺乏对相关性的明确定义ꎮ关于相关性的学术文献也很

少对相关性进行定义ꎮ有人可能会说ꎬ对于专业的法官和法律从业人员ꎬ相关性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

题ꎬ不需要定义ꎬ也难以定义ꎮ但需要注意的是ꎬ在英美法系国家ꎬ证据相关性的定义所服务的对象正

是法官、律师ꎬ而非外行陪审团成员ꎮ况且ꎬ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证据相关性的认识长期存在严重偏

差ꎬ包括:将相关性错误理解为是证明力的充分性ꎻ排除证据主要排除非法证据ꎬ很少以证据不相关为

由予以排除ꎻ相关证据不全部采纳ꎬ尤其是有助于证明要件事实不成立的“否定性”相关证据往往难以

被采纳ꎮ这表明在我国ꎬ通过立法及指导性案例明确证据相关性的概念及内涵ꎬ指引司法实践和学术

研究ꎬ更有必要ꎮ

(二) 以相关性为逻辑主线ꎬ构建体系化的证据法和证据理论

如前文所述ꎬ证据是信息而非事实ꎬ决定了相关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ꎮ相关性规则是理性的证据

裁判制度的基础ꎬ体现了证据法对发现真相这一价值的遵循ꎬ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ꎬ证据相关性作为

证据的根本属性已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ꎮ相比之下ꎬ我国证据法学界和实务界对证据的根本属性是

什么ꎬ一直未形成共识ꎬ尽管近年来存在从证据客观性向相关性转型的迹象ꎬ但相关性在证据立法中

的地位仍然处于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ꎮ由于缺乏一个统摄众多证据规则的基本原则ꎬ虽然我国有很多

证据规则ꎬ但却如同散沙ꎬ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体系ꎬ成为证据裁判的一个操作性障碍[３９]ꎬ也使得证据

法学研究和教学偏离了重心ꎬ过度沉浸于对具体、繁杂证据规则的关注ꎬ对证据法中基本原则、基本理

论问题的研究却很薄弱ꎮ为解决目前证据法理念缺失和结构混乱的问题ꎬ实现我国证据法学的长足发

展ꎬ一方面ꎬ证据立法包括刑事诉讼法可考虑围绕相关性规则制定体系性更强的证据规则ꎮ另一方面ꎬ
证据法教学和研究应摒弃对“证据客观性”的执念ꎬ转而围绕证据相关性这一基本原则来讲授证据法ꎬ
构建证据理论体系ꎬ更加注重证据与事实的关系ꎬ认真对待事实认定ꎮ若证据法教学和研究能实现这

种转型ꎬ其在课堂和学术界所形成的影响力ꎬ最终将走出课堂和书本ꎬ对立法、司法部门、法律服务部

门人士产生真实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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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４)浙刑一终字第１８９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ꎮ转引自张保生、常林著:«中国证据法治发展的轨迹:１９７８—
２０１４»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ꎬ第３１３页ꎮ

(２０１３)浙刑再字第２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ꎮ



六、结　 论

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法条以及一些司法数据ꎬ以人们对证据根本属性的认识所发生的变迁为

逻辑主线ꎬ回顾过去４０年来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规律、意义、形成原因ꎬ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ꎬ并对推

进这一转型的彻底实现提出建议ꎮ经研究发现ꎬ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证据“客观说”ꎬ在我国证据

法学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ꎬ不仅扭曲了我国证据理论和证据制度的发展ꎬ并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严重后

果ꎮ然而ꎬ自１９９６年以后ꎬ证据立法、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开始出现了从客观性向相关性转型的趋势ꎬ
这一转变趋势的出现具有重要法治意义ꎬ有利于实现证据制度的体系化和理性裁判ꎮ这一转型趋势之

所以出现ꎬ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证据“客观说”自身在理论上存在谬误ꎻ二是一大批冤假错案

的曝光推动了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ꎬ为相关性的适用提供了立法保障ꎻ三是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ꎬ为相关性的运行提供了制度环境ꎻ四是改革开放后ꎬ英美证据法思想在

国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和证据法学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进展ꎬ为证据相关性的适用储备了人才与智

识ꎮ这些因素同时也是我国证据法学在过去４０年中围绕证据属性所发生的发展变化ꎬ并为未来我国证

据法学实现以相关性为逻辑主线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ꎮ
不过ꎬ必须看到ꎬ我国证据法学从客观性走向相关性的转型还未完成ꎬ证据“客观说”理念在证据

法学研究仍占有较大影响力ꎬ相关性在证据立法中的基础地位尚未确立ꎬ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未被正

确适用的情形ꎮ为推动这一转型的彻底实现ꎬ应通过立法和指导性案例明确相关性的定义及内涵ꎬ以
更好指引司法和证据法学研究ꎻ以相关性作为逻辑主线ꎬ构建体系化的证据规则和证据理论ꎮ

当然ꎬ由于证据属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ꎬ且相关公开的数据有限ꎬ因此ꎬ论述人们对证据属性的认

识所发生的变迁ꎬ尤其是自１９９６年以后出现的从客观性向相关性的转向趋势ꎬ难以做到完全的定量评

估ꎬ本文所作的仅是一种较为宏观的总结梳理ꎬ有待于将来的持续观察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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